钢琴调律的要求：
1. 音准准确性：
按标准音高 A4=440-441Hz调律，基准音组（33F-45F）误差≤±2音分，其余音区误差≤±5音分。确保各音区纯一度和纯八度无明显“拍音”或音准偏差，并确保音准稳定性。
琴房有两架琴的，要保证两架琴音准在同一频率。
2. 音色一致性：
88个音的音色应均匀，无突兀或明显的音色差异，高、中、低音区的音色过渡自然。
3. 键盘机械运动状态：
琴键的触感应均匀一致，按键力度适中且响应灵敏，无键盘机械过紧、过松或其他机械故障，确保演奏者在弹奏过程中能够获得精准的触键反馈。键盘机械运动需保持顺畅、稳定，各部件配合协调，无异常杂音，从低音区到高音区的触键手感过渡自然平滑。
4. 踏板正常使用，无异响。
自调律验收合格之日起半年内，若钢琴音准偏差超出标准（基准音组误差＞±5音分，其余音区误差＞±10音分），调律方应在接到通知后的 7个工作日内，安排专业人员上门进行售后调整，确保音准恢复至验收标准。
调律方需建立完善的售后跟踪机制，定期回访钢琴使用状况，及时发现并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，保障钢琴长期处于良好的音准、音色及机械运动状态，为学校提供持续稳定的使用体验。
备注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投标单位需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经营范围（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）
2.进行基本调律及维修保养，不含复杂维修（更换零配件及大件更换）。
3.该项目需要经行现场勘察，确认所有钢琴的现有状况，未进行现场勘察视为已确认所有钢琴现有状况良好，无需更换配件及进行复杂维修
4.若有钢琴需要更换重要零配件的情况，需要与采购方确认需要更换的零配件（包括数量，种类，单价报价及总计报价），私自更换未经采购方确认同意的不予认可结算

